

湘财行罚〔2026〕31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刘志辉
地址：xx

[bookmark: _GoBack]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组织开展全省2025年度会计和评估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湘财监〔2025〕7号），我厅派出检查组于，对你签字并盖章的湘三益A专审字（2024）0309号审计报告进行了检查。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作出的处罚决定如下：
一、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bookmark: _Hlk84945264]未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你签字并盖章的对xx公司2023年度高新专项审计出具的三益A专审字（2024）0309 号审计报告(审计收费0.65万元)，存在以下问题：
（1）未实施相关程序测试高新技术产品的确认标识，确认申报企业是否混淆高新技术产品收入与非高新技术产品收入的界限，是否虚增高新技术产品收入。
（2）未了解研究开发业务流程。
（3）未检查研发人员的认定是否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的相关规定，未检查是否存在将非研发人员工资薪金列入研究开发费用的情况。
（4）未检查研发费用中的折旧费用是否属于为执行研究开发活动而购置的仪器和设备。
（5）未选择高新技术收入的主要客户、本期收入增幅较大的客户或其他异常客户，对本期高新技术产品收入的业务内容及其金额进行函证。
上述问题，违反了以下法律法规有关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第二十一条“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务，必须按照执业准则、规则确定的工作程序出具报告”；
2.《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第六十条“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必须按照执业准则、规则的要求，在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后，以经过核实的审计证据为依据，形成审计意见，出具审计报告，不得有下列行为：（一）在未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情况下出具审计报告……”；
3.《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31号——审计工作底稿》第八条“注册会计师的目标是，编制审计工作底稿以便：（一）提供充分、适当的记录，作为出具审计报告的基础；（二）提供证据，证明注册会计师已按照审计准则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计划和执行了审计工作”；
4.《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01号——审计证据》第十条“注册会计师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设计和实施恰当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等。
以上事实，有你及你所在的长沙三益中凯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签署的审计报告及工作底稿，以及你签字确认的财政检查工作底稿等资料作为证据。
二、作出的处罚决定和处罚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注册会计师违反本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可以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暂停其执行业务或者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第七十条第一款“注册会计师违反本办法第六十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的，由省级以上财政部门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可以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暂停其执行业务1个月至1年或者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以及《湖南省财政厅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2022年版）》“三、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监督类”第9项规定，你的违法行为属于从轻处罚阶次，我厅对你作出以下处罚：警告。同时，责令你立即整改。
如不服本决定，你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湖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长沙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湖南省财政厅
                                2026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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